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30,845,157股

2、发行后总股本：309,959,238股

3、发行价格：16.21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499,999,994.97元

5、募集资金净额：493,867,140.24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30,845,157股预计于2025年9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认购情况及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从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算，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

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 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和胜股份、公司、上市公

司

指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保荐人 指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次发行、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向特定对象发行

指 公司拟以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定价基准日 指 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2025年8月13日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22年、2023年、2024年及2025年1-6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Guangdong�Hoshion�Industrial�Aluminium�Co.,�Ltd.

股票简称 和胜股份

股票代码 0028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7740162414

法定代表人 李建湘

成立日期 2005年4月20日

注册资本 279,114,081元

上市时间 2017年1月12日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住所

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5号、中山市三乡镇西山社区华曦路3号（共设二处经

营场所）

邮政编码 528463

董事会秘书 李江

联系电话 0760-86283816

传真 0760-86283580

互联网网址 http://www.hoshion.com

电子信箱 zqb@hoshion.com

经营范围

加工、生产、销售：铝合金型材及其制品、模具、五金零部件、金属材料（不含金银及炼

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下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金属表面处理。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二节 本次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24年8月1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相关的议案，并决

定将有关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4年8月20日，发行人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相关的议案，

并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相关议案。

2025年8月4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

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2025年8月20日，发行人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

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同意注册过程

2025年4月1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2025年6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5〕1046号），同意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三）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在本次发行过程中共向306家机构和个人送达认购邀请文件。

2025年8月4日联席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及《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 ）中共有299家认购对象，包括截至2025年

7月31日收市后发行人前20名股东20家（未剔除重复机构，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基金公司35家；证券公司33家；保险机构

21家；其他机构177家；个人投资者13位。

自《发行方案》和《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报备深交所至本次发行申购报价前，共计新增7家投资者的认购意

向，分别为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粲澜新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薛小华、湖南轻

盐晟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和生、上海善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及联

席主承销商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在审慎核查后将其列入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名单中，并向其发送《认购邀请

书》。

经联席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的规定，符合向深交所报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

案》的要求。

2、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2025年8月15日9:00-12:00，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进

行了全程见证。 在有效报价时间内，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28家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相关文件。

经联席主承销商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共同核查确认，除1名投资者因其未及时缴纳申购保证金作为无效申购剔除

外，其余27家认购对象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购报

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 ）及完整的附件，并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

上述投资者的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万元）

是否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效

报价

1 安徽国控基石混改升级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0 3,500.00 是 是

2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8 3,500.00

是 是16.88 4,500.00

16.08 5,200.00

3

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高创玖号产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41 2,100.00 是 是

4

无锡金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筹研究精选一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7.20 2,000.00 是 是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09 2,701.00

不适用 是16.39 5,555.00[注]

15.79 10,812.00[注]

6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05 2,000.00 不适用 是

7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01 4,000.00

是 是

15.83 5,000.00

8 杨岳智

17.00 2,000.00

是 是15.13 2,500.00

14.78 3,000.00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79 3,235.00

不适用 是16.21 10,353.00

15.51 18,253.00

10 宁波粲澜新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9 2,200.00 是 是

11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62 2,000.00

是 是15.62 2,500.00

14.61 3,000.00

12

粤财中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省

质量提升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41 3,000.00

是 是15.50 4,000.00

14.59 5,000.00

1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30 2,280.00 是 是

14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29 3,000.00

是 是15.72 4,000.00

15.34 5,000.00

15 薛小华

16.23 2,000.00

是 是15.53 2,300.00

14.73 2,800.00

16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23 2,860.00 不适用 是

17

湖南轻盐晟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湘盐晟富焕启1号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16.19 2,500.00

是 是

15.43 3,996.00

1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09 2,680.00

是 是15.59 3,930.00

14.99 5,630.00

19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8 2,000.00

是 是15.42 3,000.00

14.60 5,000.00

20 张和生 15.98 2,000.00 是 是

21 林金涛 15.82 2,000.00 是 是

2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76 2,000.00

不适用 是

15.06 2,600.00

23 张宇

15.50 2,000.00

是 是14.88 2,500.00

14.66 3,000.00

24 陈学赓 15.22 2,000.00 是 是

2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68 5,900.00 是 是

26 王平 14.64 2,300.00 否 否

27 李天虹 14.62 2,000.00 是 是

28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华银德洋基金 14.51 2,000.00 是 是

注：经核查，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第二档价格和第三档价格参与申购的产品“诺德基金浦江121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诺德基金浦江130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出资方为联席主承销商的关联方，因此将上述产品的对应申购认定为无效

申购并予以剔除，其中第二档报价剔除60.00万元、第三档报价剔除92.00万元，不影响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他产品申购的

有效性。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遵循《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发行价格确定与配售原则，确定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为16.21元/股，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30,845,157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99,999,994.97元。

本次发行的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16家，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

象及获配股数、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安徽国控基石混改升级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9,161 34,999,999.81 6个月

2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776,064 44,999,997.44 6个月

3

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95,496 20,999,990.16 6个月

4

无锡金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筹研究精选-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233,806 19,999,995.26 6个月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26,896 55,549,984.16 6个月

6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33,806 19,999,995.26 6个月

7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67,612 39,999,990.52 6个月

8 杨岳智 1,233,806 19,999,995.26 6个月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21,413 70,050,104.73 6个月

10 宁波粲澜新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7,186 21,999,985.06 6个月

11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33,806 19,999,995.26 6个月

12

粤财中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省质量提

升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0,709 29,999,992.89 6个月

1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06,539 22,799,997.19 6个月

14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50,709 29,999,992.89 6个月

15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64,342 28,599,983.82 6个月

16 薛小华 1,233,806 19,999,995.26 6个月

合计 30,845,157 499,999,994.97 -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五）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0.00万元，本次拟向特

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拟募集资金金额50,000.00万元除以发行底价（向下取整精确至1股）对应的股数、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前总股本279,114,081股的30%（即83,734,224股，含本数）的孰低值。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30,845,157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99,999,994.97元，符合上市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同意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1046号）的相关要求，未超过《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34,458,993股（含本数），且发

行股数超过《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5年8月13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80%，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为14.51元/股。

发行人律师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

照《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程序和原则，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6.21元/股，

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111.72%，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七）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99,994.97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6,132,854.73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3,867,140.24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5年8月18日向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发出了《缴款通知书》，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为

499,999,994.97元，发行股数为人民币普通股30,845,157股。

截至2025年8月20日， 本次发行已获配的16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5年8月22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5]519Z0005号）。 根据该报告，截至2025年8月20日，联席主承销商收到获配投资者缴付的认购

资金共计人民币499,999,994.97元。

2025年8月21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已先行支付）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5年8月21日出具《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5]519Z0004号）。 根据该报告，截至2025年8月21日，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845,157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发行价格为16.21元/股，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4.97元， 扣除用于本次发行的相关费用 （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6,132,854.73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3,867,140.24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30,845,157.00元，新增资本公积463,021,983.24元。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

内与联席主承销商、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9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1、发行对象及最终获配情况

（1）安徽国控基石混改升级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安徽国控基石混改升级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20.0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00MA8QHC5TXU

执行事务合伙人：基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启文）

注册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西林街道梅园路48号金色阳光大厦12-14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获配数量：2,159,161股

限售期：6个月

（2）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7XLQ778

法定代表人：徐晓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公望路1号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获配数量：2,776,064股

限售期：6个月

（3）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5,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CKGY8P2R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白瑞明）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87-1号崂山智慧产业园8号楼208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1,295,496股

限售期：6个月

（4）无锡金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筹研究精选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名称：无锡金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MA1P0G3L6T

法定代表人：张宝丁

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威路2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1,233,806股

限售期：6个月

（5）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3,426,896股

限售期：6个月

（6）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00.00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0924339K

法定代表人：吴庆斌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1236号大成基金总部大厦5层27层、28层、29层、30层、31层、32层、

33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

格证书A009号经营）。

获配数量：1,233,806股

限售期：6个月

（7）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20.0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84749919D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迪策润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宏兵）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D座二层213室 (天津信星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

1194号)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

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获配数量：2,467,612股

限售期：6个月

（8）杨岳智

姓名：杨岳智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身份证号码：4405271967********

获配数量：1,233,806股

限售期：6个月

（9）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4,321,413股

限售期：6个月

（10）宁波粲澜新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宁波粲澜新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2,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EA45L51M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奇粲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亓峰）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明州路768号一层114-9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

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1,357,186股

限售期：6个月

（11）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5.0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K1R138

法定代表人：储军

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166号润安大厦A座26层

经营范围：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1,233,806股

限售期：6个月

（12）粤财中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省质量提升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粤财中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合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1.0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560853511M

法定代表人：胡希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一街1号411房4-R19

经营范围：接受股权投资基金委托，从事投资管理（公开证券市场买卖除外）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1,850,709股

限售期：6个月

（13）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20,24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7743879G

法定代表人：吴礼顺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

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获配数量：1,406,539股

限售期：6个月

（14）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6.0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D7TEBR46

法定代表人：唐泳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A座506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1,850,709股

限售期：6个月

（15）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MA1G5BGTXB

法定代表人：李毅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450号9幢320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私募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1,764,342股

限售期：6个月

（16）薛小华

姓名：薛小华

住所：南京市白下区************

身份证号码：3201021970********

获配数量：1,233,806股

限售期：6个月

3、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1）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

“我方及我方最终认购方不属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

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联席主承销商向我

方及我方最终认购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

联席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对拟配售的相关发行对象及其最终出资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次发行获配对象及其出资方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情形；亦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其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者通

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

安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安徽国控基石混改升级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锡金筹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筹研究精选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粲澜

新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粤财中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省质量提升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的相关规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及其管理人登记。

（2）杨岳智、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薛小华均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

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或公募基金产品等参与本次认购。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的各类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

了备案；上述发行获配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不属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相关规定须登记或备案的

私募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基金备案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等手续。

综上，经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全部获配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供文件，其中涉及私募

投资基金的获配产品均已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

律规则的规定完成了登记备案。

5、发行对象资金来源情况

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1）我方及我方最终认购方不属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联席主承销商向我方及我方最终认购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

议安排的情形。（2）我方在锁定期内，委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3）本次申购金额未超过我方

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4）已收到《关于廉洁从业规范的告知书》，并知悉相关内容。（5）截至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日（T日），

我方及我方关联方未持有、且取得本次获配股份时（如获配）也不会持有发行人未了结的股票融券合约。 我方若取得本次获

配股份后，在限售期内，不得通过转融通出借该部分股份，不得融券卖出发行人股份” 。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6号》等相关规定。

6、发行对象的适当性管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

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当

然机构专业投资者（A类）、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B类）、自然人专业投资者（C类）、认定法人或机构专业投资者（D类）及

认定自然人专业投资者（E类）等5个类别。 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划分为C1（保守型）、C2（谨慎性）、C3（稳健

型）、C4（积极型）、C5（激进型）等五种级别。

本次和胜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R4（中高风险）级。 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中C4（积极型）及以上的投

资者均可参与。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

料，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

能力是否匹配

1 安徽国控基石混改升级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青岛高创澳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无锡金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筹研究精选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杨岳智 普通投资者 是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宁波粲澜新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12

粤财中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广东省质量提升发

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1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15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16 薛小华 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 上述16家投资者均符合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 （试

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十二）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46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联

席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向深交所

报备的《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上市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的认购对象， 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十三）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发行承销管

理办法》《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要求，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

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办法》《发行承销管理办法》《发行承销实施细则》的规

定。 ”

第三节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9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

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证券代码：002824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25年9月18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票自上市首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上述锁定期内，由于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首日设涨跌幅限

制。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四节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李建湘 境内自然人 87,901,663 31.49% 72,101,237

2 霍润 境内自然人 21,902,787 7.85% -

3 黄嘉辉 境内自然人 13,332,742 4.78% 9,999,557

4 宾建存 境内自然人 10,797,605 3.87% -

5 李江 境内自然人 10,476,406 3.75% 7,857,304

6 李清 境内自然人 7,940,544 2.84% -

7 金炯 境内自然人 7,160,017 2.57% -

8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融通5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4,000,000 1.43% -

9 张晶 境内自然人 3,960,000 1.42% -

10 张良 境内自然人 1,020,822 0.37% -

合计 - 168,492,586 60.37% 89,958,09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李建湘 境内自然人 87,901,663 28.36% 72,101,237

2 霍润 境内自然人 21,902,787 7.07% -

3 黄嘉辉 境内自然人 13,332,742 4.30% 9,999,557

4 宾建存 境内自然人 10,797,605 3.48% -

5 李江 境内自然人 10,476,406 3.38% 7,857,304

6 李清 境内自然人 7,940,544 2.56% -

7 金炯 境内自然人 6,700,017 2.16% -

8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融通5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4,000,000 1.29% -

9 张晶 境内自然人 3,960,000 1.28% -

10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嘉致富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基金、理财产品等 2,776,064 0.90% 2,776,064

合计 169,787,828 54.78% 92,734,162

1、上述股东若存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股份，则与新增获配股份合并列示；

2、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2024年度、2025年1-6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2024年末、2025年6月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为基准，并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5.06.30/

2025年1-6月

2024.12.31/

2024年度

2025.06.30/

2025年1-6月

2024.12.31/

2024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6.09 6.10 7.08 7.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9 0.14 0.26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30,845,157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958,098 32.23 30,845,157 120,803,255 38.9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9,155,983 67.77 189,155,983 61.03

股份总数 279,114,081 100.00 30,845,157 309,959,238 100.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本次发行是否涉及对业务与资产的整合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公司的业务范围保持不变，不涉及公司业务与

资产的整合。

若公司在未来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将投资于“智能移动终端金属结构件项目” 、“安徽和胜新能源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的用途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现有主业密切相关。 智能移动终端金属结构件项目将通过新增及改造升级部分原有

生产线的方式，助力公司优化现有业务布局，进一步提升该业务板块的发展优势。 安徽和胜新能源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实施

系顺应新能源行业发展趋势，优化公司产能布局和扩大公司产能规模，践行公司发展战略，助力公司向全球知名龙头企业迈

进。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的主营业务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

长远发展目标和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四）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

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

构。

（五）对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公司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发生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在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新增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

不存在重大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其他关联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

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五、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06.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50,808.20 234,677.41 225,140.44 196,919.9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1,694.04 165,301.62 137,970.98 107,195.24

资产总计 422,502.24 399,979.03 363,111.42 304,115.18

流动负债合计 145,412.44 143,510.41 145,388.66 103,505.6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2,917.46 81,914.22 45,844.48 38,466.04

负债合计 248,329.89 225,424.62 191,233.14 141,971.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4,172.35 174,554.40 171,878.28 162,143.5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64,600.33 333,307.49 290,505.47 299,927.43

营业利润 4,504.19 8,018.35 14,505.00 23,381.01

利润总额 4,424.98 7,955.03 14,431.86 23,169.85

净利润 4,364.05 8,082.74 14,227.35 21,325.6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52.31 8,046.56 14,178.80 20,459.72

少数股东损益 11.74 36.18 48.55 865.94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92.06 41,854.37 -13,272.81 3,919.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52.33 -30,557.81 -22,770.96 -26,401.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8.30 137.59 32,574.91 30,242.4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9.88 87.00 4.78 6.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61.86 11,521.16 -3,464.09 7,766.5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552.96 26,014.82 14,493.66 17,957.75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5.06.30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1.60% 58.17% 54.50% 53.08%

资产负债率（合并） 58.78% 56.36% 52.67% 46.68%

流动比率（倍） 1.72 1.64 1.55 1.90

速动比率（倍） 1.33 1.25 1.23 1.47

财务指标 2025年1-6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4,406.58 24,961.25 28,340.67 34,312.45

利息保障倍数（倍） 3.91 3.73 8.22 12.4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28 4.11 3.16 3.23

存货周转率（次） 5.14 5.76 5.34 6.23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53% 4.77% 8.71% 15.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4.24% 8.03% 15.13%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6 0.29 0.51 0.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6 0.47 0.72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6 0.29 0.51 0.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6 0.47 0.72

（五）管理层讨论和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资产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250,808.20 59.36 234,677.41 58.67

非流动资产 171,694.04 40.64 165,301.62 41.33

资产总额 422,502.24 100.00 399,979.03 100.00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225,140.44 62.00 196,919.94 64.75

非流动资产 137,970.98 38.00 107,195.24 35.25

资产总额 363,111.42 100.00 304,115.18 100.00

2022年末、2023年末、2024年末及2025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304,115.18万元、363,111.42万元和399,979.03万元

及422,502.24万元。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资产规模整体上呈上升态势。

公司2022年末、2023年末、2024年末及2025年6月末， 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64.75%、62.00%、58.67%和

59.36%，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和存货构成。公司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5.25%、

38.00%、41.33%和40.64%，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和无形资产构成。

2、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的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145,412.44 58.56 143,510.41 63.66

非流动负债 102,917.46 41.44 81,914.22 36.34

负债总额 248,329.89 100.00 225,424.62 100.00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145,388.66 76.03 103,505.61 72.91

非流动负债 45,844.48 23.97 38,466.04 27.09

负债总额 191,233.14 100.00 141,971.65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141,971.65万元、191,233.14、225,424.62万元和248,329.8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占比

分别为72.91%、76.03%、63.66%和58.56%，流动负债是公司负债的主要组成部分。 2022年以来，公司增加了长期借款融资金

额，非流动负债占比有所上升。

3、营运能力分析

2022年末、2023年末、2024年末及2025年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3.23次、3.16次、4.11次和4.28次。公司应收账

款回款情况良好，应收账款周转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022年末、2023年末、2024年末及2025年6月末，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6.23次、5.34次、5.76次和5.14次，公司重视存货的

管理，在业务规模扩大的同时，公司保持合理的存货规模。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周转率虽有所下降，但整体保持在较高水平，

具有较强的营运能力。

4、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55,834.29 94.67 310,660.35 93.21

其他业务收入 8,766.04 5.33 22,647.14 6.79

营业收入 164,600.33 100.00 333,307.49 100.00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272,415.00 93.77 286,486.95 95.52

其他业务收入 18,090.47 6.23 13,440.48 4.48

营业收入 290,505.47 100.00 299,927.43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286,486.95万元、272,415.00万元、310,660.35万元和155,834.29万元，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95.52%、93.77%、93.21%和94.67%，公司主营业务突出。 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是铝锭原材料和废料销售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19.14%、16.57%、12.80%及11.96%。 2024年度和2025年1-6月，公司综合毛利率有所

显降低，主要系汽车部件业务受到产能利用率下降等因素影响毛利率降幅较大所致

5、偿债能力分析

2022年末、2023年末、2024年末及2025年6月末， 公司合并口径下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6.68%、52.67%、56.36%和

58.78%，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中间水平，财务风险可控。

2022年末、2023年末、2024年末和2025年6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1.90、1.55、1.64和1.72，速动比率分别为1.47、1.23、

1.25和1.33，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已处于行业中上水平，体现了公司良好的短期偿债能力。

第五节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保荐代表人：徐振宇、张啸天

项目协办人：王宁

其他项目组成员：张震、吴宇、周筱俊、宋思源、孟鹏、高嘉诚、张晓伟、郑子健、胡康宏

联系电话：020-28023333

联系传真：020-28023199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成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项目组成员：龚建伟、梁永灏、刘泉、周祎飞、刘嘉杰

联系电话：020-38381080

联系传真：020-38381070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11、12

负责人：沈国权

签字律师：何煦、陈特、高铭泽

联系电话：（8621）2051-1000

联系传真：（8621）2051-1999

四、审计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10层1001-1至1001-26

负责人：刘维

签字会计师：陈链武、邱诗鹏、杨晓夏

联系电话：010-66001391

联系传真：010-66001392

五、验资机构

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10层1001-1至1001-26

负责人：刘维

签字会计师：陈链武、邱诗鹏、杨晓夏

联系电话：010-66001391

联系传真：010-66001392

第六节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国泰海通签署了保荐协议。 国泰海通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已指派徐振宇、张啸天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

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认为：和胜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胜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交所上市的

条件，保荐人同意推荐和胜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未发生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发行人仍符合《注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实质条件。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上市申请书；

2、承销协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上市保荐书；

4、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5、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6、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7、发行完成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8、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的书面确认文件；

9、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0、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5号、中山市三乡镇西山社区华曦路3号

电话：0760-86283816

传真：0760-86283580

联系人：李江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5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二〇二五年九月

信息披露

202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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